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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大兴区瀛海镇区级统筹集建地YZ00-0803-2006、2029、2031地块集体产业用地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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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兴区瀛海镇区级统筹集建地
YZ00-0803-2006、2029、2031地块集体产业用地项目建设方案
（变更）
大兴区集（2023）2-2号
   本项目建设方案执行《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住宅与市政公用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同步交付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京建法〔2007〕99号）规定及相关要求，依据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（2023规自（大）乡建字0010号、2023规自（大）乡建字0014号）及附图中经济技术指标和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指标编制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、总体建设分期
该项目建筑面积298035.64平方米，其中住宅建筑面积187384.3平方米（含商品住宅建筑面积0.00万平方米，政策性住房建筑面积187384.3平方米），商业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办公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其他建筑面积110651.34平方米，共分三期开发建设。项目位于大兴区瀛海镇，四至范围：2006地块东至瀛隆街西红线，南至瀛志路北侧绿地北边线，西至瀛义街东红线、绿地东边线，北至瀛开巷南红线、绿地南边线；2029地块东至瀛义街西红线，南至四义北路北红线，西至瀛通街东红线，北至瀛信路南侧绿地北边线;2031地块东至瀛义街西红线，南至瀛明路北红线，西至瀛通街东红线，北至四义北路南边线。
计划建设时间为2023年9月28日至2025年9月20日。
二、建设内容
一期建筑面积85312.57平方米，其中住宅建筑面积51314.38平方米（含商品住宅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政策性住房建筑面积51314.38平方米），商业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办公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其他建筑面积33998.19平方米。
本期居住公共服务设施物业服务用房、187.26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1#楼二层；室外运动场地、用地面积324.1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沿主环路设置漫步跑道；社区养老驿站604.99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6#楼；出租汽车站、用地面积50.01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地块北侧次入口西侧；存自行车处、1957.47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地面停车处位于4#楼南侧、5#楼西侧、6#养老驿站东侧。地下停车处位于4#7#8#9#地下一层，机动车库地下一层，其中电动自行车273辆；居民汽车场库、21291.0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06号地块地下车库内,其中电动车充电桩停车位共101个；小型商服（便利店）、29.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1#一层；再生资源回收点、用地面积6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3#东侧；社区商业服务网点、1000.2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1#楼一层二层；图书馆、121.79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1#楼地下一层；健身馆、121.79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1#楼地下一层。
本期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燃气调压柜（箱）、用地面积6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8#楼南侧；室内覆盖系统机房、18.9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2006号地1#楼东侧地下一层；固定通信设备间、14.2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2006号地1#楼东侧地下一层；有线电视光电转换间、10.4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2006号地1#楼东侧地下一层；配电室（箱）、362.2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10#11#一层；分界室、30.12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10#一层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、用地面积25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沿小区内环路布置；下凹式绿地、用地面积3700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全部设置于实土处,项目用于留雨水的下凹式绿地；透水铺装率、用地面积820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人行道、非机动车停车处和建设工程的外部庭院；雨水调蓄设施用地面积、500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8#楼南侧；公共厕所、83.8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1#楼一层。
本期代征道路用地/平方米、建设位置/。
本期代征绿化/平方米、建设位置/。
计划建设时间为2023年9月28日至2025年9月20日。
二期建筑面积118469.22平方米，其中住宅建筑面积75715.15平方米（含商品住宅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政策性住房建筑面积75715.15平方米），商业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办公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其他建筑面积42754.07平方米。
本期居住公共服务设施物业服务用房、155.02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11#一层；室外运动场地、用地面积81.56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2029号地块12#楼东侧；出租汽车站、用地面积60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2029地块11#南侧；存自行车库、2345.47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2029号地9#楼东侧地面、8#楼西北侧地面以及1#2#8#10#地下一层以及车库地下一层；居民汽车场库、28128.51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2029地块地下车库内，其中电动车充电桩停车位共144个；小型商服（便利店）、35.45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11#一层；再生资源回收点、用地面积6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块8#楼南侧地面；再生资源回收站、12.51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13#楼一层；图书馆、105.46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11#楼地下一层；健身馆、107.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11#楼地下一层。
本期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燃气调压箱、用地面积9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地块7#楼南侧；室内覆盖系统机房、28.97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地块9#楼东侧地下一层；固定通信设备间、10.1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地块9#楼东侧地下一层；有线电视光电转换间、9.35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地块9#楼东侧地下一层；配电室、362.2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12#14#一层；分界室、30.12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12#一层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、用地面积40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沿小区内环路布置；下凹式绿地、用地面积5269.79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全部设置于实土处,项目用于留雨水的下凹式绿地；透水铺装率、用地面积659.42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人行道、非机动车停车处和建设工程的外部庭院；雨水调蓄设施、用地面积500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7#楼南侧；固定通信机房、70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地块9#楼东侧地下一层；宏蜂窝基站机房、72.5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地块9#楼东侧地下一层；有线电视机房、50.25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地块9#楼东侧地下一层；公共厕所、92.95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11#一层；密闭式垃圾分类收集站、252.2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29号地13#一层。
本期代征道路用地/平方米、建设位置/。
本期代征绿化/平方米、建设位置/。
计划建设时间为2023年10月28日至2025年9月20日。
三期建筑面积94253.85平方米，其中住宅建筑面积60354.77平方米（含商品住宅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政策性住房建筑面积60354.77平方米），商业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办公建筑面积0.00平方米，其他建筑面积33899.08平方米。
本期居住公共服务设施室外运动场地、用地面积428.6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2031地块5#楼西侧；存自行车库、1846.2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号楼3#楼东侧地面、7#楼西北侧地面、12#楼西侧地面以及1#2#3#7#地下一层以及车库地下一层；居民汽车场库、22718.4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地块地下车库内，其中电动车充电桩停车位共117个；再生资源回收点、用地面积6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号地块4#楼南侧地面；再生资源回收站、13.05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号地11#一层；咖啡馆、187.8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号地11#一层。
本期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燃气调压箱、用地面积9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号地11#楼东侧；室内覆盖系统机房、33.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地块9#西侧地下一层；固定通信设备间、15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地块9#西侧地下一层；有线电视光电转换间、6.11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地块9#西侧地下一层；配电室、358.2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号地10#12#一层；分界室、34.08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位于12#一层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、用地面积30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沿小区内环路布置；下凹式绿地、用地面积4195.36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全部设置于实土处,项目用于留雨水的下凹式绿地；透水铺装率、用地面积924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人行道、非机动车停车处和建设工程的外部庭院；雨水调蓄设施、用地面积500平方米、建设位置：2031号地3#楼北侧。
本期代征道路用地/平方米、建设位置/。
本期代征绿化/平方米、建设位置/。
计划建设时间为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9月20日。
三、建设时序
一期项目：
2#住宅楼、3#住宅楼、4#住宅楼、5#住宅楼、7#住宅楼、8#住宅楼、9#住宅楼、1#配套楼、6#配套楼、10#配套楼、11#配套楼、地下车库、门房应与物业服务用房、室外运动场地、社区养老驿站、出租汽车站、存自行车处、居民汽车场库、小型商服（便利店）、再生资源回收点、社区商业服务网点、图书馆、健身馆等居住公共服务设施，燃气调压柜（箱）、室内覆盖系统机房、固定通信设备间、有线电视光电转换间、配电室（箱）、分界室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、下凹式绿地、透水铺装、雨水调蓄设施、公共厕所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一同办理工程施工招标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。
最后一栋4#住宅楼竣工验收前，应完成本期内所有公共服务设施、市政公用基础设施、代征道路及代征绿化。


二期项目：
29-1#住宅楼、29-2#住宅楼、29-3#住宅楼、29-4#住宅楼、29-5#住宅楼、29-6#住宅楼、29-7#住宅楼、29-8#住宅楼、29-9#住宅楼、29-10#住宅楼、29-11#配套楼、29-12#配套楼、29-13#配套楼、29-14#配套楼、29-地下车库、29-门房应与物业服务用房、室外运动场地、出租汽车站、存自行车库、居民汽车场库、小型商服（便利店）、再生资源回收点、再生资源回收站、图书馆、健身馆等居住公共服务设施，燃气调压箱、室内覆盖系统机房、固定通信设备间、有线电视光电转换间、配电室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、下凹式绿地、雨水调蓄设施、固定通信机房、宏蜂窝基站机房、有线电视机房、公共厕所、密闭式垃圾分类收集站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一同办理工程施工招标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。
最后一栋29-2#住宅楼竣工验收前，应完成本期内所有公共服务设施、市政公用基础设施、代征道路及代征绿化。
三期项目：
31-1#住宅楼、31-2#住宅楼、31-3#住宅楼、31-4#住宅楼、31-5#住宅楼、31-6#住宅楼、31-7#住宅楼、31-8#住宅楼、31-9#住宅楼、31-10#配套楼、31-11#配套楼、31-12#配套楼、31-地下车库、31-门房应与室外运动场地、存自行车库、居民汽车场库、再生资源回收点、再生资源回收站、咖啡馆等居住公共服务设施，燃气调压箱、室内覆盖系统机房、固定通信设备间、有线电视光电转换间、配电室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、下凹式绿地、透水铺装、雨水调蓄设施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一同办理工程施工招标、施工许可、竣工验收。
最后一栋31-2#住宅楼竣工验收前，应完成本期内所有公共服务设施、市政公用基础设施、代征道路及代征绿化。
四、物业管理区域 
本居住小区分两个物业管理区域，具体范围：1、2006地块：东至瀛隆街西红线，南至瀛志路北侧绿地北边线，西至瀛义街东红线、绿地东边线，北至瀛开巷南红线、绿地南边线；2、2029地块：东至瀛义街西红线，南至四义北路北红线，西至瀛通街东红线，北至瀛信路南侧绿地北边线;2031地块：东至瀛义街西红线，南至瀛明路北红线，西至瀛通街东红线，北至四义北路南边线。
五、其他事项
本项目红线范围外各个方向2000米范围内无化工厂、无垃圾场，红线范围外西侧2000米内有墓地。



建设单位：北京大兴发展集地开发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日期：2023年10月30日
